关于印发《甘肃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中央在甘和省属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2009年“安全生产年”活动的安排部署和总体要求，深入开展“三项行动”和切实加强“三项建设”，进一步强化全省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推动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我局研究制定了《甘肃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省局危化处联系。

联 系 人：李 扬    毛敬淇

联系电话：0931-8842252

传真电话：0931-8826920

电子邮箱：whuachu@163.com
附件：甘肃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

甘肃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约谈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督和管理工作，促进全省政府部门安全生产监管主体责任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安全生产约谈制度，是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未能履行或不严格履行法定的安全管理职责，致使本企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告诫谈话，要求企业对有关问题作出说明，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省范围内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主要和有关负责人应当依照本制度接受约谈。

　　（一）企业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力度不够，安全投入严重不足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

　　（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及检维修、试生产、开停车、特种作业等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

（三）对企业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或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进行整改或纠正的。

　　（四）对政府部门在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要求整改的重大安全隐患未按时整改且未做出说明的。

　　（五）对危险化学品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未履行“三同时”安全许可有关规定的。

（六）本企业发生生产安全死亡责任事故或连续发生社会影响较大的生产安全事件的。         

（七）应当约谈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约谈按照属地监管和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与被约谈单位主要和有关负责人谈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约谈中央在甘和省属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市（州）、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约谈本辖区内上述以外的其他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根据需要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也可直接约谈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约谈范围的企业。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约谈时应通知下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参加。被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及有关人员参加约谈。

　　第六条　约谈主要听取被约谈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程的情况，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安全检查、安全投入以及隐患整改等方面的情况。 

　　（一）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单位约谈重点听取事故现场应急救援、事故原因分析、责任人员处理、吸取事故教训、采取防范措施、强化安全生产责任等汇报。 

（二）对存在安全生产隐患单位约谈重点听取隐患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原因分析、限期整改时限措施、整改责任落实和如何增强安全生产责任等汇报。 

（三）对不严格履行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存在非法违规建设项目的单位约谈重点听取项目建设情况、非法违规原因分析及限期整改时限措施等汇报。

　　第七条　约谈程序。 

　　（一）约谈前，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通知约谈对象，告知约谈内容、约谈时间、地点和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二）约谈时，被约谈单位应做好会议记录。

（三）约谈后，被约谈单位应在15日内将约谈要求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负责约谈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

　　第八条　对无故不参加约谈或不认真落实约谈要求的单位和个人将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应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第九条　各市、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实际可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

PAGE  
1

